
第一點

為照顧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生活，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十一條第

六款之規定，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 以下簡稱本要點 )。

第二點

本要點之撫助對象為經「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以下簡稱本會 ) 公佈認定在案，

領有賠償金之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人、配偶、父母、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其他

權利人，並符合第四點至第八點之規定者。

第三點

本要點之撫慰、撫助以精神為主物質為輔之原則，依下列方式辦理：

( 一 ) 年節敬老金、撫助金之發放。

( 二 ) 低收入戶、獨居及殘疾者之探訪、慰問。

( 三 ) 分區座談。

第四點

重陽節敬老金之發放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 ) 發放對象：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受難者本人或其配偶、父母。

( 二 ) 發放時間：於每年重陽節十天前。

( 三 ) 發放金額：敬老金新台幣三千六百元。
( 四 ) 發放方式：以申請人或其指定之金融帳戶匯款入帳方式發放。 

第五點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之身心障礙者生活撫助金之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 ) 撫助對象：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人、配偶、父母、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  

                             其他權利人，經設籍之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之市政府核定之中低收入戶，由當事人或家屬提供相關證明 

                             認定之。

( 二 ) 發放時間：1. 春節：發放年度三月底前。

                             2. 端午節、中秋節：該節日十天前。

( 三 ) 發放金額：撫助金每人新台幣六千元。

( 四 ) 發放方式：以申請人或其指定之金融帳戶匯款入帳方式發放。 

第六點  

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撫助金之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 ) 撫助對象：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人、配偶、父母、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 

                             其他權利人，經設籍之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之領取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

                             貼者，由當事人或家屬提供資料認定之。

( 二 ) 發放時間：1. 春節：發放年度三月底前。

                             2. 端午節、中秋節：該節日十天前。

( 三 ) 發放金額：撫助金每人新台幣三千元。

( 四 ) 發放方式：以申請人或其指定之金融帳戶匯款入帳方式發放。

第七點

天然災害撫助金之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 ) 撫助對象：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人、配偶、父母、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

                             其他權利人，遭遇風災、水災及震災等天然災害而有死亡、失蹤、重傷、

                             房屋全毀、半毀等情事，導致生活困難，由本會逕行查訪認定或由申請人 

                             提出申請，經查合於規定者。

( 二 ) 發放時間：經查合於規定後，七天內發放。

( 三 ) 撫助金額：

         死亡災民：每人新台幣三萬元

         失蹤災民：每人新台幣三萬元

         重傷災民：每人新台幣六千元

         住屋全毀：每戶新台幣一萬元

         倒塌半毀：每戶新台幣三千元

( 四 ) 發放方式：以申請人或其指定之金融帳戶匯款入

                             帳方式發放。

第八點

喪葬撫助之申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 ) 撫助對象：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人、配偶、父母。

( 二 ) 撫助金額：新台幣三千元。

( 三 ) 應備文件：以訃文或死亡證明書寄送或傳真本會。

( 四 ) 發放時間：於接到申請或查實後，十五天內發放。

( 五 ) 發放方式：以現金袋方式發放。

第九點

本要點第三點之低收入戶、獨居及殘疾者之探訪、慰問暨分區座談等項，由業務單位陪同

董事、執行長等，擇期依實際需要辦理，並以避免重複為原則。本要點第四點、第五點及

第六點之重陽敬老金及三節生活撫助金，每年三月寄發申請書予受難者及家屬，或刊載相

關訊息於二二八通訊及本會網站。

第十點

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民 國 九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六 十 四 次 董 監 事 會 議 訂 定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六 十 五 次 董 監 事 會 議 修 正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六 十 八 次 董 監 事 會 議 修 正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七 十 八 次 董 監 事 會 議 修 正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第 六 屆 第 十 次 董 事 暨 監 察 人 會 議 修 正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第 七 屆 第 七 次 董 事 暨 監 察 人 會 議 修 正

民 國 一 ○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第 九 屆 第 一 次 董 事 暨 監 察 人 會 議 修 正

民 國 一 ○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第 十 屆 第 八 次 董 事 暨 監 察 人 會 議 修 正

民 國 一 ○ 七 年 七 月 三 日 第 十 一 屆 第 五 次 董 事 暨 監 察 人 會 議 修 正

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一屆第九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修正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撫助作業要點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重陽敬老金申請書

（一）發放對象：年滿 65歲以上之受難者本人或其配偶、父母。 

（二）申請時間：即日起至本年度 9月 30 日止。

（三）申請文件：(3 項缺一不可 )

(1) 申請書。

(2)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正、反面 )

(3) 指定匯款帳號之存摺影本。( 限申請人本人 )

（四）發放時間：每年重陽節前十天。 

（五）發放金額：敬老金新臺幣 3,600 元。 

（六）發放方式：以申請人之金融或郵政儲金帳戶匯款入帳方式發放。

--------------------------------------------------------------------------------------------------

重陽敬老金申請表

申請人 出生日期 日間聯絡電話 / 手機 通訊地址

指定匯款之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 金融機構代碼 帳號

申請人資格 ( 與受難者關係 ) 附繳證明文件 ( 兩項缺一不可 )

□ 1. 本人
□ 2. 配偶
□ 3. 父母

1. 指定匯款帳號之存摺影本 ( 限申請人本人 )

2.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 正、反面）

說明：一、本申請相關事宜係依據「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撫助作業要點」第四點之規定。
            二、發放對象：年滿 65歲以上之受難者本人或其配偶、父母。
            三、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本年度 9 月 30 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四、申請文件請寄「100052 臺北市南海路 54 號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第二處」收。
                    聯絡電話：(02)23326228 分機 124 謝小姐、傳真：(02)2339-6228
            五、符合申請資格者，本會將逕行匯款至指定帳號，不另行通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本申請書及表格可逕自本會網站下載，亦可自行影印使用。111.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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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100052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5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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